附件4
申报主体法律承诺书
XX县（市、区）渔业主管部门：
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已充分了解广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贷款贴息政策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就申报事项作出如下法律承诺：
1.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合法经营，信用状况良好，非涉黑、涉恶、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申报贷款贴息与贴息范围相符合，网上申报材料与书面申报材料相一致，规划、用地、环保等相关建设手续齐备，贷款资金重点用于满足现代化海洋牧场项目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等深线10米以深海域养殖饲料采购等方面。
3.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申报的贴息贷款未曾获得过各级部门的财政贴息资金补助/已获得XX部门的财政贴息资金补助。
4.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无欺瞒、舞弊和作假行为。你单位有权保留提交的申报材料。
5.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授权你单位在审查或检查过程中，可通过相关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司法、银行等单位进行信息查询，并有权保存查询结果。
6.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申报的贴息贷款中，截至XX年XX月有XX笔贷款未到期，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期间产生的贷款利息请予按贴息标准进行预补贴。在此期间，若发生提前结清贷款等特殊情况导致实际应补贴利息小于预补贴利息金额的，本企业在XX年XX月XX日前按原渠道主动退回多补贴的利息，并将银行凭证提交给你单位经办人员。
7.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自愿接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建设内容、贷款资金使用方向、贷款利息支付情况等事项进行监督检查，按时提供有关资料。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本主体（农户、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字/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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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